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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創世紀 29:15-28  

在伯特利與神會面的異象之後，雅各遠行到哈蘭尋找屬他自己家族的妻子。他已經到了一個覆蓋石頭的井（2 節），

這石頭如此之大，需要幾個牧羊人才能移動它。也許是為了確保公平分配水，牧羊人等到所有人都出現才滾動石頭（8

節）。拉結已經與她父親拉班的羊群一起到達了。正如在其他古代故事，英雄（雅各）已經向她展現了他自己的實力：

藉著獨力移動石頭。雅各與拉結被帶走；拉班已經“領他到自己的家”（13 節）。 

住在家裡了一個月後，拉班問雅各，他要什麼工價（15 節）。17 節大概在對比利亞和拉結：譯成“可愛”可以解

釋為呆滯的眼神。拉班要雅各為他服務（“與我同住吧”，19 節）。“七年”（20 節）表示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但對於

沉迷於拉結的雅各來說，時間就很快的過了。正如雅各以前欺騙以撒，現在拉班欺騙雅各。（正是新娘的面紗使這成為

可能。）這次是雅各被“欺哄”（25 節）。以撒之前也是受騙去祝福“比長子年輕的”(giving the younger before the firstborn)

（26 節）。拉班確實把拉結給雅各，但顯然沒有再給一個“七日”（27 節）的結婚慶祝活動；但是之後仍然需要提供

多年的服務。拉班如同雅各一樣老謀深算！我們為以色列支派祖先的誕生做準備：雅各“愛拉結勝似愛利亞”（30 節）

但是拉結有一段時間不能生育（31 節）。利亞，“悉帕”（24 節）和“辟拉”（29 節）是他們其中九個的母親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105:1-11，45 

這詩篇，可能是為一個重大的節日寫的，以回憶以色列歷史上的重大事件，從亞伯拉罕開始，到進入應許之地，表

明上帝忠實於祂的條約和承諾，最終賜與律法。 1-6 節邀請人們來崇拜，以歡樂感恩來認識神的事蹟。祂要被人記住的

是祂的“判語”（5 節），以及祂“奇妙的作為”。祂的審判是對全地（7 節）。祂首先應許土地給亞伯拉罕（9 節），

然後確認這土地給以撒，雅各，最終使其成為一個給以色列的“永遠的約” 的一部分（10 節，摩西的律法）。獨創地，

這詩篇的開始和結束都相同；“讚美耶和華”（45 節）是希伯來語的 哈利路亞。 

共同經課-3  羅馬書 8:26-39  

保羅以新的方式描寫了我們在洗禮中所達到的：我們在導致死亡與終結的眾罪犯之中被釋放，並開始與聖靈生活在

其中，感謝神的愛的禮物。在這種新的生命之中，我們將完全一致地與神生活，但現在我們還是無法達到祂（和我們）

的預期。我們需要幫助 - 聖靈所提供的幫助。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，我們有希望達到與神完全的結合。現在，他給了

一個聖靈如何幫助我們的例子。我們禱告的方式有人類的局限；聖靈以人類語言無法表達的方式來“代求”。父，徹頭

徹尾知道我們，知道“聖靈的意思”（27 節） - 因為這是神的計劃（“旨意”）的一部分，祂為“聖徒”忠心的人祈

求。我們知道，“愛神的人”（28 節），和被神呼召成為祂的計劃的一部分的人，在祂的庇佑之下，“萬物”的行動

最終會向善良靠攏。神制定了祂的計劃，就是有人會愛祂（“預知”，29 節）。他們將被安排一個位置，有越來越多

的分享、和越來越多地被塑造成基督復活的生命（“模樣”，29 節），使他們可以在末世時加入祂完全的神聖（榮耀）。

這些人，是他“召”（30 節）和選擇的；他們回應祂的呼召，祂發現他們是配得的（“稱他們為義”）。保羅很確定

的是，上帝會完成這個過程，所以他寫的是“得榮耀”（過去式）；事實上，在上帝裡的完全共享就在前面。 

現在，他詳細檢視了我們可以如何確定神會完成祂的救贖計劃。他問，“還有什麼說的呢”（31 節），特別是“如

今，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。”（8:1）。他用法庭的用語來表示他的問題。神如此“幫助我們”（31 節），

祂給了我們祂唯一的兒子，所以祂一定會對祂計劃的其餘部分堅持到底。神已經給我們有利的句子（“稱義”，33 節）

所以誰可以在那裡指責我們什麼呢？我們有基督，在祂的大能和權威的地位（“在神的右邊”，34 節）為我們懇求。 （他

也是法官：見 2:16）沒有任何困難可以把真正的基督徒從基督對我們的愛之中分離（35 節）。詩篇 44:22 預言基督徒（36

節）的受苦；在受苦之中，我們贏得一個響亮的勝利（“得勝有餘”，37 節）。在末日，不管是死還是活，不管是靈

界的力量（“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能的”，38 節）或是占星的力量（通常被認為是可以控制人類的命運，“是高

處的，是低處的”，39 節），或其他任何東西 - 都不能把我們從神的愛分開 - 也不能打敗神對我們的旨意。 

共同經課-4  馬太福音 13:31-33，44-52  

耶穌繼續使用比喻來教導群眾和祂的門徒有關神的國；今天的四段閱讀是真正的明喻。一粒“芥菜種”是非常小

的；在巴勒斯坦它會長成一棵大灌木，但不會變成一棵樹。鳥不會在裡面築巢，所以耶穌是誇大的。“三斗麵”做成的

麵包（33 節）會養活 100 人：再次是誇大的。神的國將從很小長成很大。如同酵母，耶穌的信息會充滿許多人的生命，

並轉化他們。44 節裡的“人”的腳絆到了“寶貝”並藉著出售所有，以取得那土地的合法所有權。這事的價值是在天

國的會員證。該“買賣人”（45 節）重視“珠子”，（46 節，天國），高於一切。在加利利的海上，“網”（47 節）

收集所有的魚，但是其中只有部分可以食用。在末世的時代，神會來審判人，宣布好的人是屬祂的，並捨棄其他人。當

他們告訴祂，他們了解本章的七個比喻，因為他們知道“老”（以色列的傳統），和祂給他們的“新”的認識，耶穌稱

呼祂的門徒們是 文士，口譯員，“受教做天國的門徒”（52 節）。 


